
承辦學校食物部服務 

投標表格 

學校名稱及地址：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新界元朗鳳攸南街十號  

學校檔號 ：Tender Ref: 2012-13 (4) H&R 

截標日期/時間：2013年3月18日，中午12時正 

 

履行承投事項之保證 

1. 下方簽署人願意按照正式合約上訂明的服務範圍，以及校方所提出的條款細則，提供投標附表上所列項目的

服務； 

2. 下方簽署人知悉， 所有未經特別註明的項目，均須按照款該細則的規定提供服務；  

3. 投標書由上述截標日期起計9 0 天內仍屬有效； 

4. 校方不一定採納索價最低或租金最高的投標書或任何一份投標書，並有權在投標書的有效期內，採納某份投

標書的全部或部分內容； 

5. 下方簽署人亦保證其公司的商業登記及僱員補償保險均屬有效，而其公司所提供的服務不會損壞學校的校舍。 

 

投標公司名稱：(中文)                                                      

        (英文)                                                      

辦事處地址：  (中文)                                                        

                                                                    

     (英文)                                                      

                                                                    

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                       

商業登記證編號：                  屆滿日期：                       

公司印鑑：        負責人簽署：                     

          姓名(請用正楷) ：                 

日期：         職位：                           

 

 



承辦學校食物部服務 

投標表格 

(下列乃基本投標項目，可另紙說明。) 

(一) 租金 

承辦商於合約期內付予校方每月租金港幣                   元正。 

(每學年繳交由九月至六月費用，七月及八月為免租期。) 

合約期：由二零一三年九月一日至二零一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止。 

(二) 開放時間 

(三) 保險 

(四) 員工製服 

(五) 經營食物部經驗 (可附加公司澬料) 

(六) 八達通系統 (如適用) 

(七) 自動售賣機 

(八) 自設基本桌椅 

(九) 保養及維修安排 

(十) 供應回收箱/垃圾箱 

(十一) 建議售賣食品或飲品及定價 

 i) 特價套餐或飯盒 

ii) 飲料種類 (例如：果汁、茶、汽水、等…) 

iii) 支裝水500ml / 770ml 

iv) 食面種類 (例如：福麵、米粉、等…) 

v) 三文治種類 (例如：漢堡飽、熱狗等…) 

vi) 糖果種類 

vii) 麵包、糕點等 

viii) 水果及其他健康小食 

ix) 冰淇淋及酸乳酪 (雪糕牌照) 

 

 

投標公司：                                公司印鑑： 

 

由獲授權投標者簽署：                     

 

姓名(請用正楷) ：                         日期：                      



附件一 

聲明條例 

備註 -  所有投標者需符合以下規定： 

i) 各類相關保險須符合法例要求。 

ii) 依照最新教育局招標指引有關聘用員工之工資規定。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已採取強制性規定，訂明投標者付予受其僱用以執行合約的非 

技術工人的每月工資如低於相關行業/職業的平均每月工資，則其投標建議將不獲 

考慮，有關規定適用於二零零四年五月六日或之後收到的標書。  

http://www.edb.gov.hk/UtilityManager/circular/upload/EDBCM/EDBCM12104C.pdf 

 

iii)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又採取另一強制性規定，訂明在2006年5月1日或之後招標的服務如須

僱用大量非技術工人而有關服務的投標者又出現下列情況，則其投標建議在五年內將不獲

考慮︰  

(i) 因違反以下任何條例而被定罪─  

(a) 《僱傭條例》(第57章)及《僱員補償條例》(第282章)。［任何違反《僱傭條例》及《僱員補償條例》

而最高罰款相等於《刑事訴訟程序條例》(第221章)附表8所述第5級或以上罰款的定罪，即屬違反

這兩條條例的定罪記錄］；  

(b) 《入境條例》(第115章)。［任何違反第115章第17I(1)條(僱用不可合法受僱的人的違例事項)的定罪，

即屬違反《入境條例》的定罪記錄］；  

(c) 第221章第89條及第115章第41條(協助和教唆另一人違反其逗留條件)；  

(d) 第115章第38A(4)條(建築地盤主管因任何不可合法受僱的人接受在建築地盤的僱傭工作而觸犯的違例

事項)；以及  

(e) 《強制性公積金計劃條例》(第485章)。［任何違反第485章第7條(僱主須安排僱員成為計劃成員)、第

7A條(僱主及有關僱員須向註冊計劃作出供款)及第43E條(作出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陳述)的定罪，即

屬違反《強制性公積金計劃條例》的定罪記錄］。  

(ii) 在扣分制度下，連續三年因不履行以下合約責任而被扣共三分或以上：在工資、每天准予工作時數上限、與

其僱用以執行政府合約的非技術工人簽訂標準僱傭合約，以及以自動轉賬方式支付工資方面的合約責任。  

 http://www.edb.gov.hk/UtilityManager/circular/upload/EDBCM/EDBCM10129E.pdf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2428/EDBCM10129C.pdf 

 

*投標者必須提交聲明，申明在截標日期前五年內並沒有因違反上述任何條例而被定罪

或連續三年被扣共三分或以上。 

 

本公司/本人明白，如收到學校通知承辦是 

項投標事宜後未能供應投標書上所列之項目， 

須負責賠償學校從另處採購上述 

投標項目的差價。 

 

投標者：                              

由獲授權簽署 

 

投標書的代表簽署：                   

 

日期：                                  

公司印鑑 

http://www.edb.gov.hk/UtilityManager/circular/upload/EDBCM/EDBCM12104C.pdf
http://www.edb.gov.hk/UtilityManager/circular/upload/EDBCM/EDBCM10129E.pdf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2428/EDBCM10129C.pdf

